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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在現場從事廠房設備及生產機械之操作，駕駛機動車
輛與操作移運設備，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
之人員。主要從事協調、控管及安排本類生產作業之
監督人員以及在中央控制室操控機械設備之工作人員
應歸入第3大類項下之適當類別。 
 

 81   生產機械設備操作人員 
在礦場採礦，或在製造現場從事礦物、金屬、玻璃、
陶瓷、木材、紙類及化學處理等設備與機械操作之人
員。 
 

  811  採礦及礦物處理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礦場、採石場採礦、鑽孔及開鑿等機械之操作；
礦石及石材初步處理；鑿井機械與設備之操作；石材、
水泥及有關產品之加工、製造機械與設備操作等之人
員。 
 

   8111 採礦及採石工作人員 
從事地面、地下、水底礦場或採石場固態礦物之開鑿、
鑽孔及採石機械設備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安置與操作各式地下及地面採礦設備，包括採礦、

切割及傳送設備。 
(2)設定與操作位於地下及地面礦場、採石場之鑽孔設

備。 
(3)操作機械與使用工具以移開鬆垮之岩石、礦石、煤

及其他堆積物，並安裝支撐物。 
(4)操作機械以鑿開新的通風井、隧道、通風口及礦源。
(5)操作泵等相關輔助設備，以排出空氣、水及泥。 
 
不包括： 
․爆破人員應歸入7992細類「引爆及爆破人員」。 
․石油或瓦斯井鑽孔人員應歸入8113細類「鑽井及有
關工作人員」。 

․採礦勞力工應歸入9311細類「採礦及採石勞力工」。
 

   8112 礦石及石材處理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礦石、石材及其他礦物之初步處理，以供作中間
產品或進一步加工機械設備操作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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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工作內容包括： 
(1)依據工作說明書，設定與操作固定設備及機械，以

磨碎、壓碎、切割及鋸開礦物及石材。 
(2)操作洗滌、分割、過濾、沉澱、採掘與化合設備以

移除廢棄物及將礦物純化還原。 
(3)利用溶劑化合礦砂，使下一階段製程更易進行。 
(4)利用稠化、漂浮、重力分離、過濾、磁性與靜電分

離法，從礦石分離出金屬與聚集礦物。 
(5)分類、堆疊與移動處理過之礦物及石材，以利包裝、

運輸或進一步處理。 
 
不包括： 
․以手持工具切割及磨光石材之人員應歸入7112細類
「砌石、裁石及石雕工作人員」。 

․人造鑄石生產及石材磨光機械操作人員應歸入 8114
細類「水泥、石材及其他礦產品機械操作人員」。 
   

   8113 鑽井及有關工作人員 
從事鑽井設備安裝、操作，以及油井與天然氣井鑽採
等作業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拆解、移動與裝配鑽井及輔助設備。 
(2)裝配與分解輸送管、套管及鑽頭，並更換異常之設

備。 
(3)操控輸送管與套管，於井內上下移動，調整井內壓

力及控制工具之速度。 
(4)準備鑽孔液並檢查泵之運作，以確認流體在挖掘輸

送管正常運行。 
(5)操控測量儀器及其他指示器，以發現井內故障及異

常之情況，並決定是否需要更換鑽頭或設備。 
 
不包括： 
․人造鑄石生產及石材磨光機械操作人員應歸入 8114
細類「水泥、石材及其他礦產品機械操作人員」。 

  
   8114 水泥、石材及其他礦產品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各種預鑄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石材製品及人造
鑄石等建築用之水泥、石材及其他礦產品製造機械操
作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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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擠型、鑄模、攙和及切割等機械，以製造預鑄

混凝土及石材製品。 
(2)操作設備以混合水泥、石灰與煤渣，包括填裝、卸

下原料，以及操作進料設備，如泵及傳輸裝置。 
(3)操作設備與機械以秤重，並混合砂、碎石、水泥、

水及其他原料以製造混凝土。 
(4)依工作說明書切割、輾磨、鑽孔、噴砂與磨亮混凝

土製品、石塊、石板及其他石材製品。 
(5)依生產計畫與說明書以決定材料及操作步驟，安裝

及調整擠壓成型、製模、混合及壓實機械。 
 
不包括： 
․以手持工具磨光石材之人員應歸入 7112 細類「砌
石、裁石及石雕工作人員」。 

․礦石及石材初步處理機械設備操作人員應歸入 8112
細類「礦石及石材處理設備操作人員」。 

․陶瓷、磚塊及磁磚窯燒人員應歸入8191細類「玻璃
及陶瓷生產設備操作人員」。 
 

  812  金屬製造及表面處理設備操作人員 
操作熔爐從事礦石熔煉、金屬冶煉及金屬精煉或金屬
加熱；操作金屬輥軋、擠型及成型等設備；操作金屬
表面處理機械設備之人員。 
 

   8121 金屬製造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金屬熔爐、熔解、鑄造、輾軋、熱處理、抽製及
擠型等廠房設備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設定、調整及操作磨亮、分割、過濾、混合、澆鑄、

輾軋、精鍊等單一功能之金屬製造機械。 
(2)觀看儀表、電腦報表、錄影監視器與產品，以確保

機械正確運作及查看實際生產狀況。 
(3)操控原料及化學劑進入廠房設備之準備、測量及進

料。 
(4)檢查設備之故障、完成例行操作測試及維修。 
 
不包括： 
․在金屬製品生產之中央控制室操控機械設備之人員
應歸入3135細類「金屬生產製程控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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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金屬表面拋光、電鍍、浸鍍等加工處理機械操作人
員應歸入8122細類「金屬表面處理機械操作人員」。
 

   8122 金屬表面處理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金屬品及零件表面加工、電鍍及浸鍍等設備之操
作，使其具有防鏽、防磨、電磁性或裝飾作用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設備以清洗金屬物品，為電鍍、鍍鋅、上釉或

其他處理之準備。 
(2)操作電鍍或熱浸設備，以塗佈金屬產品。 
(3)操作熔射設備以使用於金屬產品上，使其具保護或

裝飾塗佈，或增強對表面磨壞或損害之保護。 
(4)操作設備以利用化學或熱加工方式處理金屬物品，

使其具抗鏽功能。 
(5)利用測微計、測徑器或其他儀器，記錄資料及填寫

生產工作紀錄簿，以檢查電鍍之適當厚度。 
 
不包括： 
․在金屬製品生產之中央控制室操控機械設備之人員
應歸入3135細類「金屬生產製程控制員」。 
 

  813  化學及照相產品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操作處理各種化學品及其原料之機械，以製造藥
品、化粧品、照相產品及其他化學製品之人員。 
 

   8131 藥品及化粧品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藥品、化粧品、清潔劑及有關產品製造機械操作
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機械將原料過濾、發酵、加熱、混合、填裝及

密封，以製造藥品、化粧品、清潔劑及有關產品。 
(2)於製程中調整溫度、壓力、流程及操作之速度。 
 

   8132 照相產品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照相膠片、相紙製造設備及照相曝光、沖洗設備
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膠片及相紙製造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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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2)操作與測試照相顯影及沖印設備。 
(3)檢查圖像、膠片與相片及調整安裝相片沖印設備，

以輸出所需相片之色彩、明亮、對比、數量、尺寸
及樣式。 

(4)調整設定與操作自動顯影設備。 
(5)操作設備以轉換軟片成錄影帶或其他電子媒介。 
 

   8139 其他化學產品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 8131 及 8132 細類以外化學產品機械設備操作之
人員，如化學品壓碎、研磨與混合設備、人造纖維製
造設備、界面活性劑製造設備及火藥製造設備等操作
人員。 
 
不包括： 
․在化學製品生產之中央控制室操控機械設備之人員
應歸入3133細類「化學加工設備控制員」。 
 

  814  橡膠、塑膠及紙製品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橡膠及橡膠合成物之揉捏、攙和，或使用天然橡
膠、合成橡膠及塑膠製造各種零件及產品；由紙、厚
紙板及硬紙板等製造各種紙製品機械操作之人員。 
 

   8141 橡膠製品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橡膠及橡膠合成物之揉捏、攙和，或使用天然及
合成橡膠，製造各種橡膠零件及產品，如鞋類、家庭
用品、絕緣物質、工業配件、自行車、汽車、曳引機、
飛機及其他車輛用輪胎等機械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機械以捏製、調製及混合橡膠，以供進一步加

工使用。 
(2)操作機械以製造橡膠板或橡膠結構產品。 
(3)塑造合成橡膠壓型或硫化橡膠成型。 
(4)製作規格化輪胎、硫化胎、以及塑造或重建舊胎。
 

   8142 塑膠製品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生產塑膠原料，化合物之揉捏、攙和機械，或製
造各種塑膠零件及產品等機械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機械捏製及混合成分以製造塑膠；藉由模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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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擠壓、吹製、剪裁及其他方法使塑膠材料成型；將
塑膠壓成薄板。 

(2)將金屬線、絕緣電線、纜線及光纖，用塑膠封裝。
(3)回收廢棄塑膠物料，再製成塑膠材料。 
 

   8143 紙製品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紙盒、箱、封及袋等紙製品製造機械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機械以製造紙箱、信封及紙袋。 
(2)操作機械以製造紙杯或其他容器。 
 

  815  紡織品、毛皮及皮革製品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紡織前紡織纖維之準備；紗線之紡、併、撚、繞，
紡織與針織；各種材料之衣物製品縫製；紡織品成衣
之漂染清潔；生皮及毛皮之鞣製、硝製；鞋類、帽子
及有關產品製造等機械操作之人員。洗衣店洗衣、乾
洗及纖維處理等機械操作人員亦歸入本類。 
 

   8151 纖維準備、紡紗、併紗及撚線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纖維準備、紡紗、併紗、絞線及撚線等機械操作
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機械以處理毛織碎布成纖維；將紡織纖維結合

成相同之混合物。 
(2)操作抽取機械，以將數個梳棉平分成近乎相同重量

及厚度之梳棉。 
(3)操作機械，將粗紗或梳棉製成紗線。 
(4)清洗、鬆散紡織纖維成梳棉，並結合梳棉成梳棉圈。
(5)將粗紗製成紡線及紗，並增加平滑度及強度。 
 
不包括： 
․專門從事防水處理機械操作之人員應歸入8154細類
「漂染及整理機械操作人員」。 

    
   8152 紡織及針織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生產各種織品、掛毯、花邊、地毯、襪類及其他
織物之紡織及針織機械操作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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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工作內容包括： 
(1)設定與操作自動化織造機械以織造指定花樣及圖

樣。 
(2)操作自動化織布機以生產各式地毯。 
(3)操作大型自動化刺繡機械，以繡花紋於織物或製作

布疋。 
(4)操作織造機械，以織造襪類。 
(5)操作鉤針編織機械，以織成帶子、飾物等。 
 
不包括： 
․手工織造及地毯手織人員應歸入7318細類「紡織品
及皮革手工藝工作人員」。 

   
   8153 縫製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紡織品、成衣、裝飾品、毛皮及皮革等縫製機械
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縫製機械以縫紉衣服。 
(2)於織物或衣服上裝鈕扣、拉鍊或其他配件。 
(3)操作毛皮縫紉機械以縫合皮件成為所需尺寸及形

狀，及縫合毛皮成為衣服之ㄧ部分。 
(4)操作縫紉機械以縫合皮革成衣服、手提包及手套。
 
不包括： 
․紡織手工藝工作人員應歸入7318細類「紡織品及皮
革手工藝工作人員」。 

․手工裁縫及毛皮加工人員應歸入7931細類「裁縫、
毛皮加工及製帽人員」。 

․手工縫紉及刺繡人員應歸入7933細類「縫紉、刺繡
及有關工作人員」。 

․鞋類縫製機械操作人員應歸入8156細類「製鞋及有
關機械操作人員」。 
 

   8154 漂染及整理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紡織纖維、紗、線、布疋、紡織品、毛皮及皮革
之漂白、染色、洗滌及其他處理等機械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機械將紡織物、紗線及毛皮等進行漂白、染色

或洗滌等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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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2)操作機械將織物縮水或張弛。 
(3)操作機械以梳理及磨亮毛皮、煙薰及去除毛皮之異

物。 
(4)操作機械處理紡織品使具不透水性，或增加彈性及

光澤等。  
       

   8155 毛皮及皮革準備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鞣革、毛皮處理或毛皮硝製等機械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機械以處理毛皮使其轉變成皮革。 
(2)利用油處理皮革表面及操作上光機械，使皮革具有

光澤。 
(3)操作機械為皮革染色及上色。 
 
不包括： 
․手工製革人員應歸入7934細類「鞣革、製革及有關
工作人員」。 

․專門從事染色機械操作之人員應歸入8154細類「漂
染及整理機械操作人員」。 

  
   8156 製鞋及有關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一般或特殊鞋類、手提包及其他有關物件製作機
械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機械標記樣式及切割鞋之零件。 
(2)操作機械縫合鞋面、鞋邊及鞋底，並修邊、磨亮，

或修飾表面等最後加工作業。 
(3)操作機械製造行李箱、手提包、皮帶、配件及其他

物品，如馬鞍、頸圈或線束。 
 
不包括： 
․手工製鞋人員應歸入7935細類「製鞋及有關工作人
員」。 

․鞋類以外製品縫製機械操作人員應歸入 8153 細類
「縫製機械操作人員」。 
 

   8157 洗衣店機械操作人員 
在洗衣店與乾洗店從事洗衣、乾洗及衣物處理機械操
作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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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工作內容包括： 
(1)依照顏色、款式、纖維及清潔處理需求以區分待清

潔之衣物。 
(2)將已區分之衣物放置於容器與輸送帶，送至修復及

清理處。 
(3)檢視與移除衣服污垢。 
(4)裝卸清洗設備、烘乾機及脫水機。 
(5)在衣物上加清潔劑及上漿。 
 

   8159 其他紡織品、毛皮及皮革製品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 8151 至 8157 細類以外紡織品、毛皮及皮革製品
機械操作之人員，如紡織品、毛皮或皮革製帽機械及
飾帶等裝飾品製造機械操作之人員。 
 
不包括： 
․鞋類打樣及剪裁機械操作人員應歸入8156細類「製
鞋及有關機械操作人員」。 

 
  816 8160 食品及有關產品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食品處理、食品及飲料製造、禽畜飼料製造，以
及菸葉處理、菸製品製造等機械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機械將動物屠宰成符合規格之肉類及魚類切

塊。 
(2)操作機械與爐以混合、烘烤或其他方式製造麵包、

麵粉及糖果製品。 
(3)操作機械以壓碎、混合、發麥、烹煮及發酵穀粒與

水果，以製造啤酒、酒類、麥芽酒精飲料、醋、酵
母及相關製品。 

(4)操作設備以製造果醬、起司、加工乳酪、人造奶油、
糖漿、冰品、麵糰、冰淇淋、香腸、巧克力、玉米
澱粉漿、可食用脂肪及糊精。 

(5)操作設備以冷卻、加熱、乾燥、烘烤、漂白、殺菌、
煙燻、消毒、冷凍、蒸發及濃縮食品與飲品，以供
加工之用。 

(6)操作攪拌、擠壓、研磨與過濾設備以混合、打漿、
研磨及分離食品、飲品。 

(7)利用機械加工菸葉以製成香菸、雪茄、煙絲及其他
菸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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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不包括： 
․裝瓶機械操作人員應歸入8193細類「包裝及有關機
械操作人員」。 
 

  817  木材加工及造紙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木材處理，鋸木、刨片及合板製造；紙漿與紙類
製造等機械與設備操作之人員。 
 

   8171 木材加工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鋸木機、刨片機及合板製造機械設備，及其他木
材處理機械等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檢查原木，依照尺寸、品質及其他特點，決定最適

合切割之木材，或操作自動化設備將原木搬至雷射
掃描設備，以決定最適之生產及切割之方式。 

(2)將木材送入輸送設備。 
(3)操作自動化設備將木材鋸成各式木料。 
(4)操作機械將膠合板壓平或切割。 
(5)清洗、潤滑及保養鋸木工廠設備。 
 
不包括： 
․木材乾燥及保存人員應歸入7921細類「木材乾燥及
保存處理人員」。 

 
   8172 紙漿及造紙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紙漿及紙類製造設備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紙漿處理設備，以完成木材、碎紙漿、再生紙

及其他纖維材料之處理。 
(2)分析儀器數據、紀錄與生產測試樣本並按需要調整

紙漿生產製程及設備。 
 

  819  其他生產機械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 811 至 817 小類以外生產機械設備之操作，如玻
璃及陶瓷、蒸汽引擎及鍋爐、包裝及有關生產機械設
備等操作之人員。 
 

   8191 玻璃及陶瓷生產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玻璃及陶瓷熔爐、窯爐及其他設備操作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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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製作玻璃之熔爐，以熔化及熔合玻璃。 
(2)操作設備將玻璃器皿塗層及表面硬化；研磨、鑽孔、

磨砂、裝飾、洗刷或擦亮玻璃及玻璃產品；將玻璃
熔化製成玻璃纖維絲；利用浮式方法製造平板玻璃。

(3)操作壓製及吹製熔化玻璃設備，以塑造及塑型容
器，如瓶、罐等。 

(4)操作設備混合黏土與水，以捏製陶器產品；操作製
釉及研磨設備。 

(5)操作設備以烘陶、製瓷、烤磚及瓦。 
 
不包括： 
․磚瓦之製模人員應歸入7314細類「陶瓷製品有關工
作人員」。 

․玻璃吹製及切割人員應歸入7315細類「玻璃製造、
切割、研磨及修整人員」。 
 

   8192 蒸汽引擎及鍋爐操作人員 
在工作場所或船舶等從事蒸汽引擎、鍋爐及其輔助設
備操作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清洗與潤滑蒸汽引擎、鍋爐及其輔助設備，

如泵、壓縮機及空調設備以供應蒸汽及動力於建築、
船艦或氣動工具。 

(2)檢查設備性能使其能有效率運轉並確保鍋爐水、化
學及燃料能維持所需水準。 

(3)測試鍋爐水之品質或調整及採取必要改善方法，如
添加化學物質以預防腐蝕及有害沉澱。 

(4)以手送煤或使用自動化瓦斯供料器、機油幫浦等方
式，以加熱燒煤或燒油之鍋爐。 

 
不包括： 
․商船輪機人員應歸入3151細類「船舶輪機長及有關
工作人員」。 

․固定引擎維修人員應歸入7233細類「產業用機器維
修人員」。 

  
   8193 包裝及有關機械操作人員 

從事各種產品秤重、包裝、貼標籤及裝填於容器之機
械操作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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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機械以秤重、包裝、密封各式產品。 
(2)操作機械以填充及密封食物、飲料、油漆、汽油及

化粧水等產品於管子、瓶子、罐子、袋子及其他容
器中。 

(3)操作機械藉由黏著或其他方法，貼標籤於產品、包
裝及各式容器。 

 
不包括： 
․手工包裝工應歸入9320細類「製造勞力工」。 
 

   8199 未分類其他生產機械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 8191 至 8193 細類以外之其他生產機械設備之操
作，如矽片製造與接合電纜及繩索之機械設備操作之
人員。 
  

 82 820  組裝人員 
按照精密之規格及生產程序，將預製零件或元件組裝
為半成品及成品之人員，其產品可在組裝生產線組裝。
 

   8201 機械組裝人員 
按照精密生產程序，從事機械及其零配件之組裝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按照精密生產程序，將預製零件或元件組裝為機械

半成品或成品。 
(2)檢視工作次序、計畫書及組裝圖，以決定所需材料

及組裝方法。 
(3)記錄製造及操作資料於特定表格中。 
 
不包括： 
․自動化組裝線操控人員應歸入3139細類「其他製程
控制技術員」。 

․電機設備組裝人員應歸入8202細類「電力及電子設
備組裝人員」。 

․腳踏車組裝人員應歸入8209細類「其他組裝人員」。
 

   8202 電力及電子設備組裝人員 
按照精密生產程序，從事電力、電子設備及其零配件
組裝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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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工作內容包括： 
(1)利用手工或動力設備，以焊接方式組裝電力及電子

設備之半成品或成品，並進行定位與校準。 
(2)檢視工作次序、計畫書及組裝圖，以決定所需材料

及組裝方法。 
(3)記錄製造及操作資料於特定表格中。 
 
不包括： 
․電子設備維修人員應歸入7429細類「其他電子設備
裝修人員」。 
 

   8209 其他組裝人員 
按照精密生產程序，從事 8201 及 8202 細類以外產品
及其零配件組裝之人員，如塑膠製品、橡膠製品及金
屬製品等之組裝人員。 
 

 83   駕駛及移運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駕駛軌道車輛及機動車輛、操作工業及農業用移
運機器與設備或參與船舶等水上運輸工具之艙面作業
等工作之人員。 
 

  831  軌道車輛駕駛及有關工作人員 
從事駕駛軌道車輛，操控鐵路號誌、轉轍器及調度調
車場之車輛等人員。 
 

   8311 軌道車輛駕駛人員 
從事駕駛軌道車輛運送乘客及貨物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駕駛蒸汽、電動柴油或電力軌道車輛。 
(2)駕駛地下或高架鐵路之列車、地下礦坑或地面採石

場搬運之軌道車輛。 
(3)列車駕駛人員應注意軌道危險物品、觀察信號機及

指示儀器，並與交通控制人員保持通訊聯繫，以保
證火車之安全行駛。 
 

   8312 軌道制動器、號誌及轉轍器操作人員 
從事操作號誌、轉轍器控制軌道車輛之行進，以及調
度調車場之車輛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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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工作內容包括： 
(1)由控制盤或號誌箱來操作各種號誌，以控制每一路

段軌道交通之流量，並負責及保護軌道行駛中之運
輸列車。 

(2)依照裝貨、卸貨及掛接列車之指令，在鐵軌進行軌
道轉換及列車聯結。 

(3)在礦場或採石場利用軌道車輛或纜繩線拖曳掛接之
車廂，沿著拖曳路線移動。 

(4)在火車行進前，檢查火車系統及設備，如空氣調節
及加熱系統、制動器及制動軟管。 
 

  832  機車、小客車及小貨車駕駛人員 
從事駕駛機車、小客車及小貨車等運輸工具運送乘客
及貨物之人員。 
 

   8321 機車駕駛人員 
從事駕駛機車或動力三輪車運送乘客或貨物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駕駛機車或動力三輪車運送乘客、貨物或傳遞訊息。
(2)保留行程之紀錄。 
 
不包括： 
․郵差應歸入4992細類「郵件處理及投遞人員」。 
․腳踏車駕駛人員應歸入9330細類「運輸及倉儲勞力
工」。 
 

   8322 小客車及小貨車駕駛人員 
從事駕駛小客車及小貨車運送乘客或貨物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駕駛小客車、計程車及小貨車運送乘客或貨物。 
(2)協助乘客搬運行李或操作設備使身心障礙乘客方便

上下車。 
 

  833  大客車及大貨車駕駛人員 
從事駕駛大客車及大貨車運送乘客或貨物之人員。 
 

   8331 大客車駕駛人員 
從事駕駛公共汽車或大客車運送乘客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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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工作內容包括： 
(1)駕駛公共汽車或大客車運送短途或長途之乘客。 
(2)協助乘客搬運行李。 
 

   8332 大貨車駕駛人員 
從事駕駛大貨車、聯結車、拖車及其他重型機動車輛
運送貨物與原料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駕駛大貨車、聯結車、拖車及其他重型機動車輛，

以運送短程或長程之貨物及原料。 
(2)確保貨品已裝載並安全覆蓋；運輸過程中符合安全

及載重限制；使用各種升降或傾倒設備協助完成裝
卸貨。 

(3)安排保養、維護及修理。 
 

  834  移運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駕駛或操作挖掘、推移、運搬、起重、堆高等相
關設備，以及駕駛或操作農業及林業設備之人員。 
 

   8341 農業及林業移運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駕駛或操作農業用及林業用動力機器與設備之人
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耕作、播種、中耕、除草、施肥、噴藥、收割

或其他特殊用途農業機器、曳引機。 
(2)操作開墾、種植、伐採、運材或其他特殊用途林業

機器、曳引機。 
  

   8342 推土機及有關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操作地表、山坡、河床、海岸土壤及岩層之挖掘、
推移、鏟平、鋪平、壓實土壤或類似物質等機器之人
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挖土機，以挖掘及移動土壤、岩石、砂礫、碎

礫或類似物質。 
(2)操作掘溝機挖掘溝渠，以放置下水道、排水管、水

管、油管、天然氣管或類似輸送導管。 
(3)操作推土機，以移鏟、散布及推平土壤、砂粒、雪

及其他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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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職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4)操作挖泥機，以清除水底沙、碎石及泥。 
(5)操作打樁機，將木樁、混凝土柱及鋼柱鎚入地下。
(6)操作壓路機，將鋪設在道路、人行道及類似設施之

鋪設材料，予以壓緊及鋪平。 
(7)操作舖路機，將混凝土、瀝青或焦油製品鋪平在道

路等設施上。 
 

   8343 吊車、起重機及有關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操作固定或可移動之吊車及其他起重設備之人
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操作移動式或固定式吊臂之吊車。 
(2)在建築工地或礦場操控起重設備。 
(3)操作纜車或橋樑、水閘、巨型保險閘門等之啟閉設

備。 
(4)操作渡船或駁船之拖曳設備，以及架設在輪船之起

重機，以提起、移動及安置設備及物品。 
(5)操作裝有挖掘設備之起重機，以挖掘水運航道及其

他地區。 
  

   8349 其他移運設備操作人員 
從事 8341 至 8343 細類以外之移運設備操作人員，如
曲臂車及堆高機等之操作人員。 
 

  835 8350 船舶艙面水手及有關工作人員 
從事水上運輸工具艙面作業之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1)於進港或出港及進出入狹窄水道時觀測海面狀況。
(2)處理繩索、金屬線及操作停泊設備。 
(3)維護及操作船舶設備，如索具、貨物裝卸、救生設

備及救火設備。 
(4)執行甲板與船體之清潔、除鏽、油漆及其他必要之

維護工作。 
 
不包括： 
․漁船漁撈人員應歸入6052細類「內陸、沿岸及近海
漁撈人員」或6053細類「遠洋漁撈人員」。 

․船舶木作人員應歸入7114細類「營建木作人員」。 
․漁工應歸入9203細類「漁業勞力工」。 




